《深圳市龙华区就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专家咨询论证报告

二零二三年七月十二日
一、论证事项基本情况

论证事项名称：《深圳市龙华区就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论证事项类别：重大决策
主管部门：龙华区政府
主办单位：龙华区人力资源局
论证事项的主要内容

制定背景

随着稳就业、保就业工作的不断推进，国家、省、市、区各级出台的就业创业等各项补贴政策不断补充完善，随之而来的是就业专项资金使用量也不断增加。为完善我区就业专项资金管理制度，规范就业专项资金的管理及使用，提高就业专项资金使用效益，体现“为民、便民、利民”原则，优化就业专项资金审批的工作流程，简化支出审核层级，提高资金支出效率，确保资金安全和绩效，根据中央、省、市就业创业相关政策文件规定，龙华区人力资源局参照各区已经制定的就业专项资金管理相关规范性文件，起草了《管理办法》。

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总则，第二章资金来源和适用范围，第三章资金管理和部门职责，第四章资金使用和监督，第五章附则。

（一）关于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明确制定的主要依据。

第二条，明确就业专项资金的定义。
第三条，强调就业专项资金实行预算管理，专款专用的原则。

（二）关于第二章资金来源和适用范围

第四条，明确就业专项资金来源。

第五条和第六条，根据实际情况和上级部门政策允许使用就业专项资金的项目，强调就业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
（三）关于第三章资金管理和部门职责

第七条和第八条，明确就业专项资金的预算管理和核定原则。

第九条至第十二条，明确就业专项资金相关部门的具体工作职责。

（四）关于第四章资金使用和监督
第十三条，明确就业专项资金监督涉及的各部门职责。
第十四条，明确骗取补贴资金的处理原则。
第十五条，明确就业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的工作要求和责任追究情形。
第十六条，明确就业专项资金申请人的投诉途径和处理原则。
（五）关于第五章附则

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强调就业专项资金使用应依照相应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明确办法的解释部门。

第二十条，明确办法的施行日期和有效期。

专家论证组成员的组成

本次咨询论证主要针对《管理办法》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科学性等方面开展咨询论证。《管理办法》的实施涉及立法、行政法、劳动法以及司法实务等相关内容，故本次专家咨询论证会邀请了相关领域7位专家出席，专家组成员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

	1
	龚红兵
	东莞理工学院
	副教授，知识产权系系主任

	2
	胡庆乐
	东莞理工学院
	知识产权系教研室主任

	3
	张纯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
	副教授

	4
	刘红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
	讲师

	5
	陈蓉
	广东深港律师事务所
	主任，律师

	6
	丁瑶
	广东知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

	7
	袁炯
	广东深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
	律师


四、论证事项论证过程
2023年7月12日（星期三）下午，龙华区人力资源局委托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组织召开了《深圳市龙华区就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专家咨询论证会。参会人员主要有龙华区人力资源局党组成员、三级调研员余晓新同志、龙华区人力资源局就业促进科科室负责人及其相关工作人员、7位相关领域专家及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

论证过程

1.经专家组成员推荐，由刘红担任专家组组长。

2.龙华区人力资源局介绍《管理办法》编制的相关背景情况。

3.专家组成员分别从《管理办法》编制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科学性、内容逻辑等方面进行质询。

4.龙华区人力资源局和课题组对专家组提出的建议和意见进行回应和解释。

5.在专家组组长的主持下，综合专家组成员的意见、龙华区人力资源局代表的回应情况，专家组出具《管理办法》专家咨询论证意见。

（二）专家组建议及建议采纳情况

专家针对《管理办法》提出的相关建议及回应情况归纳如下：

1、第八条第（一）项，“区人力资源局……资金分配方式、支出进度计划以及与上年度预算对比调整说明等”，建议在后面增加“报区财政局核定”。

采纳情况：已采纳。保证程序流转表达的流畅性。
2、第二章资金来源和适用范围，本处“适用范围”建议修改为“使用范围”。

采纳情况：已采纳。上下文保持一致，保证用词准确性。

3、第一条，“及其他中央、省、市就业创业相关政策文件规定”，将“其他中央省市”放在后面，可能在表述上面有些不妥。以及“（中央、）省、市、区政府”等兜底条款的统一问题。

采纳情况：未采纳。兜底条款，不能穷尽列举，表述上并无不妥，不影响办法的理解和适用。
4、建议在第五章前增加“罚则”，更加清晰。

采纳情况：未采纳。框架上与省级、市级文件保持一致，条文上没有缺失。
5、第十条和第十一条的顺序应调换，应先主管部门，再监管部门。
采纳情况：已采纳。保持逻辑的顺畅性。

6、办法中“街道”应用全称“街道办事处”。
采纳情况：已采纳。为保证用词的准确性，当表示机构名称时应用街道办事处全称。
7、第四条资金来源建议范围扩大一些，可以加个兜底条款，不限于就业方面。
采纳情况：未采纳。第（三）项即为兜底条款，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8、第五条使用范围不明晰，存在逻辑交叉问题。另对于创业带动就业方面支出比重较低，同时缺乏明确的职业技能培训方面的支出，应当明确列举出来。
采纳情况：未采纳。使用范围是根据上级部门文件进行的起草，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且有兜底条款进行约束，可操作性强。
9、管理和监管上，由谁来监管区人力资源局，建议明确。

采纳情况：未采纳。已经明确区财政局为资金监管单位。
10、建议增加公示制度，可以借鉴其他区的相关办法。
采纳情况：已采纳。增加：建立就业专项资金公示机制。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事项外，就业专项资金使用情况等相关信息应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11、第十六条可以考虑将处理时限明确一下。
采纳情况：已采纳。因各个平台对投诉处理的时限要求不同，所以无法统一规定时限，但可以对时限做出一定要求。
12、第二条建议增加一款：本办法适用于深圳市龙华区行政辖区范围内就业专项资金的申请、使用、监督管理等实施工作。

采纳情况：已采纳。可以明确主管和管辖范围。
13、第六条购置交通工具支出与“三公”经费支出有重叠，因为“三公”经费包括了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用，建议删除“购置交通工具支出”。
采纳情况：未采纳。本条参考的是上级文件《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第十六条。且是对于政府部门的进一步限制，故不宜做出修改。
14、第十六条，一般来说，对一个主体不满，应向其上级机关反映。而此处对街道不满，还要向街道反映，可能会出现投诉无门的情况。

采纳情况：未采纳。基本已经考虑到实践中的大部分情况，且投诉渠道畅通，向街道反应并非是前置程序，只是一个寻求解释的渠道，还有向上寻求救济的渠道，充分保障了民众的权利。
15、第六条第一款和第二款对适用主体的表述不明确，建议在第一款加上限定“就业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各单位、各部门应严格按照规定的范围、标准和程序使用……”。
采纳情况：已采纳。避免民众对条文理解产生困惑。
16、第八条第（二）项，多次出现“区分管领导”“分管财政区领导”，应将两个概念区分的更加清楚。规范性文件应尽量规范化、程式化，上述用词更适用于内部文件，可以考虑修改为“报区政府相关负责人”，避免产生歧义。

采纳情况：未采纳。该表述与《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龙华区区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深龙华府规〔2021〕10号）中提到的专项资金调剂的程序表述一致，故不宜作出修改。
（三）专家组咨询论证总结

专家组组长总结归纳各单位专家意见和建议，结合龙华区人力资源局代表的解释和回应，组织专家组成员进行讨论，形成如下咨询论证意见：

从合法性的角度看，《管理办法》的基础资料较为详实，法律依据明确，条款界定清晰，符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与现行的政策、法律、法规相一致，体现了“为民、便民、利民”原则，符合合理、公平、公正的要求。从合理性的角度看，《管理办法》的制定和实施有利于提高资金支出效率，确保资金安全和绩效。从长远发展和全局发展来看，还可推动单位和劳动者积极参与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并带来一定的社会效益。
最终，专家组一致同意通过《管理办法》的咨询论证。



